附件4

印染企业规范公告申请书填报指南

    一、《印染企业规范公告申请书》填报内容说明
    1.除有特别说明外，涉及环保的情况提供上年度至申报时的相关数据及证明材料，其它部分情况提供上年度相关数据及证明材料。
    2.“企业设计生产能力”指企业生产设备在单位时间内可能生产的印染产品数量。计量单位：机织产品为万米/年，针织产品、纱线等产品为吨/年。
    3.“上年度实际产量”指企业在上年度主要印染产品的实际生产量，填表时填直接统计的产量。
4.“上年度折标产量”指企业上年度实际产量的折标准品产量。换算标准品时可参考《印染企业综合能耗计算办法及基本定额》（FZ/T01002—2010）、《机织印染产品取水计算办法及单耗基本定额》（FZ/T01104—2010）、《针织印染产品取水计算办法及单耗基本定额》（FZ/T01105—2010）、《针织印染面料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FZ/T07019—2021）。
[bookmark: _GoBack]5.“销售收入”“利润总额”“利税总额”“增加值”均仅涉及上年度的印染生产环节。
    6.“主要设备”包括前处理、染色、后整理、印花等工序的主要设备。“主要设备”类目中的“设备名称”“生产商”“型号”“制造日期（出厂日期）”“数量”等信息应完整、准确填写，无法填报的，应书面说明情况。“主要性能参数”包括但不限于设备铭牌上标注的性能参数。设备主体已改造，达到节能环保标准并满足产品质量要求的应进行相关情况说明。
    7.年总能耗指上年度企业实际消耗在印染生产、辅助生产和附属生产中作为燃料、动力、原料、辅助材料使用的能源。
    8.年新鲜水取水量指上年度企业从各种水源提取的并用于印染生产、辅助生产和附属生产的水量总和，包括城市自来水用量、地表水、地下水用量和企业从市场购得的其他水或水的产品（如蒸汽、热水等）。
    9.“水重复利用率”指上年度企业直接利用和经处理后回收再利用的水量占印染生产用水总量的比值。
10.“年废水排放量”指生产设施或企业向企业法定边界以外排放的废水的量，包括与生产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各种外排废水（含厂区生活污水、冷却废水、厂区锅炉和电站排水等）。
    11.企业至少有一套用于生产的染化料自动配液输送系统，即可认为有染化料自动配液输送系统。
    12.附件1附表三中的“无搬迁计划”，指截止到申报时，企业没有自主搬迁计划，也没有列入政府搬迁计划。
    二、申请公告企业需提交的证明材料
    证明材料应分类整理、加注编号、编制目录，同一类别的证明材料应按时间顺序排列。
    1.营业执照、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环保体系认证等复印件。
    2.水重复利用设施及其效果的说明，水重复利用率数据的详细计算过程。
    3.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和验收审查相关文件。
    4.排污许可证复印件和副本设备清单。设备清单与环评不一致，但符合《纺织印染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规定的应提供相关情况说明。
    5.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和处置合同，处置单位资质，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危险废物转移许可文件，危废处置合同等。
    6.三级用能用水计量管理的考核制度文件，三级能源、水资源台账。
    7.环境管理制度及应急体系建设文件、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文件。
    8.清洁生产审核相关材料。
    9.能证明《企业符合规范条件情况自查表》所填情况属实的其他材料。
    10.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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